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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91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
號
承辦人：王筠甄
電話：(02)80723456 分機528
傳真：(02)89682278
電子信箱：AS673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500810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、三、四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JC2TGP）

主旨：函轉數位發展部115年1月5日及1月7日公告修正發布「資

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稽核辦法」、「資通安全事件通

報應變及演練辦法」及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」修

正條文、附表及對照表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5年1月12日新北府研資字第1152430040號、

1152430106號函及1月13日新北府研資字第115243004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「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稽核辦法」（附件1）修正內

容摘要：

(一)原「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稽核辦

法」名稱修正為「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稽核辦

法」，稽核適用對象擴大納入公務機關。

(二)公務機關應依規定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，主

管機關得每年擇定受稽核之公務機關，並以實地稽核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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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適當之方式，稽核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。

(三)受稽核機關經發現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有缺失

或待改善者，應於稽核機關交付稽核結果報告後一個月

內，依規定提出改善報告送交審查。

三、「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」修正名稱為「資通安全

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辦法」，為因應實務運作所需並配合

資通安全管理法部分條文之修正（附件2）。

四、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」修正內容摘要（附件

3）：

(一)公務機關資通安全責任等級調整為每三年報主管機關核

定。

(二)請依數位發展部核定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D級應辦事項，

落實資通安全法遵事宜：

１、貴單位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，屬資通安全責

任等級D級，依分級規定不得自行或委外建置、開發與

維運資通系統。

２、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新增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以外之資訊

人員，每人每二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專業課

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能訓練，且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

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。

３、訓練學習管道及時數取得方式如下，提供學校參考：

(１)數位學習課程：e等公務園＋學習平臺

(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)，搜尋關鍵字「資

安專業」相關線上課程。

(２)資安統籌管理平臺（https://ismp.ntpc.gov.4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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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w），學習路徑：新北公務雲－常用應用程式－資

安統籌管理平臺－課程專區－「資通安全專業」相

關線上課程。

(３)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時數取得說明：

https://moda.gov.tw/ACS/laws/faq/03/620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
中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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